
   吉林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案卷立卷评查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防空行政执法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和行政执法案卷的管理、评查、利用工作，推进人防行政执法活动规范化，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人民防空行政执法规定》《吉林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规程》《吉林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程序》等的规定，结合本省人防工作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执法案件材料是指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事项，进行行政征收、监督检查活动，实施行政处罚，以及受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过程中，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集或制作的与案件处理相关联的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材料。执法案件材料应当按本办法规定立卷归档，形成行政执法案卷。行政执法案卷的管理、利用工作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不定期的对下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 
第三条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征收以及监督检查执法案件材料由案件承办机构负责立卷、归档，形成执法案卷。 
形成的案卷由承办机构负责管理。

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工作由部门的法制机构或负责法制工作的综合部门负责。 
 
第二章  行政处罚案卷的归档和管理
 
第四条  行政处罚案卷归档、管理要求做到一案一卷，案件材料齐全、手续完备，编目科学、利于检索，装订规范、利于保存。 
第五条  行政处罚案卷的整理、装订、立卷工作由案件承办人负责；进行联合检查的，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案件承办人负责。案件承办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应注意收集、保管与案件相关的材料、文书，在组卷整理时做好材料、文书的筛选、检查、修补工作，确保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规范性。 
第六条  行政处罚案件材料一般按下列顺序排列： 
案卷封面、案卷目录、立案审批表、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听证笔录、听证报告、案件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文书送达回证、强制执行申请书、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卷底。

特殊案件应当补齐其他必要材料。 

第七条  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并需重新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按法定程序另案实施行政处罚，应重新收集有关案件材料另案立卷，原案案卷和案卷序号保留不变。 
第八条  案件材料应收集齐全，装订成册。案件材料过多的，应按顺序分册装订，案卷目录附于首册，各册的页号相连。 
第九条  案卷内的案件材料应统一使用A4型（210×297毫米）纸；过大的，应折叠成A4幅面；过小的，应用A4型纸托裱。不适宜托裱的材料可使用证物袋装袋附卷。 
第十条  案件材料应使用蓝黑钢笔、签字笔、毛笔书写，也可打印，字迹要工整、清晰。已破损、褪色或者容易破损、褪色的文书材料要托裱、修补或复制。 
第十一条  案件材料排列后，应在距案卷左边口约15毫米（或在文书左边沿装订线）装订。 
案卷装订时应除去案件材料内的订书钉及其他杂物。 
第十二条  卷内案件材料应按顺序编写页号，页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印在材料右上角，案卷封面、封底、案卷目录以及没有文字的材料页面不用编写页号。 
第十三条  案卷目录应根据序号、材料名称和页号如实填写。 
第十四条  非文书载体性的证据（如图文、照片、录相等）应随卷保存，其保存按照有关专门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后由案件承办人及时立卷，经办案机构负责人审核合格后归档保存。凡立卷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由承办人负责重新整理。 
第十六条  已归档的行政处罚案卷，任何人不得抽取、涂改、增删、污损卷内的案件材料。确需增补的，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才可增补。 
第十七条  行政处罚案卷采用分类的方法进行立卷和归档，原则上以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即案号）作为案卷序号，序号为xxxx年人防执法卷xx号；特殊情况由本单位法制机构或负责法制工作的综合部门自行确定案卷序号编排方法。
第十八条  案卷装订成册后，按照案卷序号将其装入硬皮档案盒，并在档案盒上标注案卷类别、归档时间（以结案时间为准）、起止卷号、保管期限等项目。 
第十九条  以下行政处罚案件，案卷保管期限为15年： 
（一）作出较大数额罚款行政处罚的。对公民处以三千元以上，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三万元以上罚款的； 
（二）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 
（三）有重大影响或疑难复杂案件； 
（四）涉外以及涉港、澳、台案件； 
（五）其他重大案件案卷需长期保管的。 
除上款规定的行政处罚案件外，其他一般程序案件，案卷保管期限为10年。 
简易程序案件，案卷保管期限为5年。 
第二十条  未正式立案的案件有关执法文书材料由承办人整理装订，各处（科）室自行保存备查，其中重要的、有保存价值的文书材料应保存3至5年。 
第二十一条  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人民防空行政处罚案卷的保管、利用以及保密、移交、到期销毁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其他行政执法案卷的归档管理参照本章规定执行，其他行政执法案卷的归档管理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第三章  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按年度工作计划组织。案卷评查以随机抽查方式进行，一般抽查数量不少于3件。实际案卷少于3件的按实际数量检查。 
第二十四条  行政处罚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处罚主体是否合法； 
（二）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证据与事实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四）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五）有否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现象； 
（六）案卷内容、立卷质量是否规范。 
第二十五条  行政许可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行政许可主体是否适合； 
（二）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三）行政许可的材料是否合法、齐全； 
（四）办理程序、时限是否合法； 
（五）是否对被许可人进行监督检查； 
（六）案卷内容、立卷质量是否规范。 
第二十六条  行政监督检查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日常检查是否有相关台账记录； 
（二）现场检查主体是否合法、是否有记录、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三）对于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是否进行整改或处理； 
（四）案卷内容、立卷装订是否规范。 
第二十七条  行政征收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收费主体是否合法； 
（二）收费的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三）收费是否符合标准； 
（四）办理程序、时限是否合法； 
（五）案卷内容、立卷装订是否规范。 
第二十八条  行政确认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行政相对人是否提出确认申请； 
（二）申请是否属于本部门的受理范围； 
（三）做出的确认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事实； 
（四）是否出具文书并告知申请人； 
（五）案卷内容、立卷装订是否规范。 
第二十九条  行政复议案卷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评查： 
（一）复议主体是否合法； 
（二）复议确认的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证据与事实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是否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四）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五）是否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 
（六）案卷内容、立卷装订是否规范。 
第三十条  案卷评查结果应向有关单位及人员通报，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典型案卷点评。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人防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0年5月20日起施行。



